
臺北市政府 101.05.04.  府訴字第 101090569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法 定 代 理 人　○○○

法 定 代 理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訴願人因輔導轉學等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 1次小過 23次警告懲處及民國 100年 8月 16

日

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一、關於 1次小過 23次警告懲處部分，訴願不受理。

二、關於 100年 8月 16日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部分，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

　　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訴願人於民國（下同）99年入學原處分機關，現為 2年級學生，其於 99年 8月 1日至 100年

7月

31日期間，因作業抽查未交、未經老師許可自行在教室休息、未盡職守多次未繳點名單、染

髮經多次勸導仍再次違反規定、作業不合格、週記抽查不合格、週記遲（未、缺）交、太慢

進教室不服管教、下課打籃球違反班規、擔任幹部未盡職責、逾時銷假、遲到、違反班規次

數過多、不遵守公共秩序、午休躺臥教室地板、私自進入女廁及翹課打球等行為，經原處分

機關依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細則第 3點等規定，記訴願人 1次小過 41次

警告。嗣原處分機關於 100年 6月 17日召開 99學年度下學期「高一高二期末學生事務會議」

決

議，依上開實施細則第 3點第 10款規定予以訴願人輔導轉學之處分，並於 100年 7月 22日通

知

訴願人法定代理人。訴願人不服，由其法定代理人○○○於 100年 8月 2日提出申訴，經原處

分機關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下稱申評會）於 100年 8月 9 日決議維持原輔導轉學之處分，並

作成 100年 8月 16日評議決定書；嗣原處分機關以 100年 8月 18日北市陽中輔字第

10030613700

號函檢送該評議決定書予訴願人之法定代理人○○○，該函於 100年 8月 19日送達。訴願人不

服其中 1次小過 23次警告之懲處及上開申訴評議決定書，於 100年 9月 16日在臺北市政府訴

願



審議委員會網站聲明訴願，同年 9月 21日補具訴願書，9月 26日補正訴願程式，11月 10日

、2

1日及 101年 1月 30日、4月 23日補充訴願理由及資料，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壹、查本件訴願書雖記載請求撤銷原處分機關 100年 8月 18日北市陽中輔字第 10030613700

號

　　函「申訴評議決定書」，惟訴願書並載以「......參、......四、......請求撤銷之懲

　　處項目如下： 1.作業抽查等方面 14次警告 ......2.未經老師許可，自行在教室休息警

　　告 1次。3.太慢進教室不符（服）管教小過 1次。4.下課打籃球違反班規警告 1次。5.逾

　　時銷假 2日警告 1次。6.私自進入女廁警告 2次。7.翹課打球警告 2次。以上共計 21次

警

　　告及 1次小過......五、......（七）請撤銷午休時間躺臥於教室地板，警告 2次....

　　..。」揆諸訴願人真意，應係對 1次小過 23次警告懲處部分亦有不服，合先敘明。

貳、關於 1次小過 23次警告懲處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3條

　　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

　　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 77條第 8款規定：「

　　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

　　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司法院釋字第 382號解釋：「各級學校

　　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

　　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

　　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處分之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

　　，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解釋理由書：「......人民因學生身分受學

　　校之處分，得否提起行政爭訟，應就其處分內容分別論斷。如學生所受處分係為維持學

　　校秩序，實現教育目的所必要，且未侵害其受教育之權利者（例如記過、申誡等處分）

　　，除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謀求救濟外，尚無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

二、按上開司法院釋字第 382號解釋及理由書意旨，人民因學生身分受學校之處分，得否提

　　起行政爭訟，應就其處分內容分別論斷。如學生所受處分係為維持學校秩序、實現教育

　　目的所必要，且未侵害其受教育之權利者（例如記過、申誡等處分），除循學校內部申

　　訴途徑謀求救濟外，尚無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反之，如學生所受者為退學或類此

　　之處分，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者，則其受教育之權利既已受侵害

　　，自應許其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後，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查本件原處分機關依其



　　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細則第 3點第 7款及第 8款規定，對訴願人所為記 1次小過及 23次警

告

　　之處分，經核尚非足以改變訴願人之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除循學校內部申

　　訴途徑謀求救濟外，尚無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前揭規

　　定及解釋意旨，此部分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參、關於 100年 8月 16日學生申訴評議決定書部分：

一、按教師法第 17條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四、

　　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前項第四款......之辦

　　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教育基本法第 15條規定：「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

　　格發展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令提供當事人

　　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

　　高級中學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定之。」第 25條規定：「高級中學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以保障學生權益；其辦法由各

　　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司法院釋字第 382號解釋：「各級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

　　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之機會，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

　　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處分之

　　學生於用盡校內申訴途徑，未獲救濟者，自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解釋

　　理由書：「......受理學生退學或類此處分爭訟事件之機關或法院，對於其中涉及學生

　　之品行考核、學業評量或懲處方式之選擇，應尊重教師及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相之

　　熟知所為之決定，僅於其判斷或裁量違法或顯然不當時，得予撤銷或變更......。」

　　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高級中學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第 2條規定：「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包括下列二類：一、學業成績：......

　　二、德行評量：依行為事實綜合評量，不評定分數及等第；其項目如下：（一）日常生

　　活綜合表現與校內外特殊表現：考量學生之待人誠信、整潔習慣、禮節、班級服務、社

　　團活動、參與校內外競賽情形及對學校聲譽之影響等。（二）服務學習：考量學生尊重

　　生命價值、規劃生涯發展、提升生活素養、體驗社區實際需求，具備公民意識及責任感

　　等。（三）獎懲紀錄。（四）出缺席紀錄。（五）具體建議。」第 15條規定：「德行評

　　量之獎懲，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獎勵：分為嘉獎、小功及大功。二、懲處：分為警告

　　、小過、大過及留校察看。學生之獎懲，除應通知學生、導師、家長或監護人外，於學

　　期結束時列入德行評量。第一項之獎懲項目、事由、程序、獎懲相抵及銷過之相關規定

　　，由各校定之。」第 16條規定：「學生請假別......其請假規定，由各校定之。德行評



　　量之出缺席紀錄，依學生請假規定辦理。」第 17條第 1項規定：「德行評量以學期為單

　　位由導師依第二條第二款各目規定，參考各科任課教師及相關行政單位提供之意見，依

　　行為事實記錄，並視需要提出具體建議，作為學生輔導及其他適性教育安置之依據。」

　　第 20條規定：「各校依本辦法所定之規定，或為適應實際需要自行訂定之成績考查補充

　　規定，應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報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辦法第 1條規定：「臺北市政府為建立學生正式

　　申訴管道，保障學生權益，促進校園和諧，特依教育基本法第十五條及高級中學法第二

　　十五條規定，訂定本辦法。」第 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指臺北市

　　公私立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及進修學校。但不包括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學。本辦法

　　所稱學生，指學校對其為懲處、行政處分或其他措施時，具學生身分者。」第　3條第 1

　　項、第 3項規定：「學生對於學校所為之懲處或其他行政處分，如有不服，得於通知書

　　送達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提起申訴。」「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其受託人得

　　為學生之代理人提起申訴。」第 4條規定：「學校為處理學生申訴案件，應設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申評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

　　，由校長遴聘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教師會代表或學校教師代表、家長會代表及學生代表

　　組成之；必要時，得遴聘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委員，並得聘請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擔任諮

　　詢顧問。前項委員任一性別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其中家長會及學生代表總人數

　　亦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申評會置召集人一人並擔任主席，由校長指定或

　　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主席 ......。」第 5條

　　規定：「申訴之評議決定，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應於二十日內為之，並應於評議決

　　定之次日起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書。對於輔導轉學、休學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並應於

　　該申訴評議決定書附記：申訴人如不服申評會之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依法向臺北市政府提起訴願......。」第 6條規定：「申評會會議評議時，委

　　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評議決定應經申評會會議之決議，其決議以委

　　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 8條規定：「申評會會議以

　　不公開及書面審理為原則。評議時，應主動通知申訴人、其父母、監護人或其受託人得

　　到會說明；必要時並得通知關係人到會說明。申評會會議之評議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

　　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予保密......。」第 10條規定：「申評會作

　　成評議決定書，應即以學校名義送達申訴人或其代理人......。」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高中部學生申訴案件處理要點第 3點規定：「組織成員　一、成

　　立『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高中部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處理學生申

　　訴事宜。二、申訴會置委員 11名：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3人，教師會代表 1人，導師代表 2



　　人，專任教師代表 1人，家長會代表 2人，學生代表 2人。任期一年，均為無給職，由校

　　長聘任之......。」第 4點規定：「組織運作　一、置召集人並擔任主席，由校長指定

　　或由委員互選產生 ......。」第 5點規定：「申訴規定　一、學生對於學校所為之懲處

　　或其他行政處分，如有不服，得於通知書送達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學校提起申訴..

　　....三、學生之父母、監護人或其受託人得為學生之代理人提起申訴　......。」第 6

　　點規定：「申訴受理　......三、申訴受理後，評議之決定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二十

　　日內為之，並於評議決定之次日起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書。」第 7點規定：「申評會評

　　議原則一、申評會就書面資料審議學生申訴案件，會議之舉行以不公開為原則。二、應

　　主動通知申訴人、其父母、監護人或其受託人得到會說明......四、評議決定以無記名

　　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過程及委員個別意見應予保密。五、開會應有委員過半數出

　　席，評議書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第 9點規定：「特殊案件處理　一、受

　　輔導轉學、休學或類此處分之學生於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前，學校應以彈性輔導方式安

　　排其繼續留校就讀，並書面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二、評議決定如維持原輔導轉

　　學處分，學校及家長應視學生之學習狀況，於送出評議決定書次日起 15日輔導期內主動

　　協助申訴人轉學，辦理情形應作成書面紀錄存查。三、對於輔導轉學、休學或類此處分

　　之申訴案，應於該申訴評議決定書附記『學生如不服申評會之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

　　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法向臺北市政府提起訴願』。」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第 18點規定：「97學年以後入學學生

　　，其德行評量以學期為單位由導師依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二條第二款各目規定

　　，參考下列項目規定及各科任課教師、相關行政單位提供之意見，依行為事實記錄，不

　　評定分數及等第，並視需要提出具體建議，作為學生輔導及安置依據......其評量方式

　　如下：（一）日常生活綜合表現與校內外特殊表現：......（二）服務學習：......（

　　三）獎懲紀錄：依下列規定辦理：1.獎勵：分為嘉獎、小功及大功。2.懲處：分為警告

　　、小過、大過及留校察看。3.獎懲換算基準為大功一次等於小功三次等於嘉獎九次；大

　　過一次等於小過三次等於警告九次；記滿三大過等於留校察看。（四）出缺席紀錄：　

　　......（五）其他具體建議：1.德行評量以學期為單位由導師參考各科任課教師及相關

　　行政單位提供之意見，依行為事實記錄，並視需要提出具體建議，作為學生輔導及安置

　　依據。2.期末導師德行評量結果為輔導轉學或獎懲紀錄相抵後累計滿三大過（含以上）

　　，經提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依決議執行。」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要點第 1條規定：「臺北市立陽明高級

　　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輔導與管教學生，依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訂定本校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 9條規定：「學校或教

　　師處罰學生，應視情況適度給予學生陳述意見之機會，以了解其行為動機與目的等重要



　　情狀，並適當說明處罰所針對之違規行為、實施處罰之理由及處罰之手段。學生對於教

　　師之處罰措施提出異議，教師認為有理由者，得斟酌情形，調整所執行之處罰措施，必

　　要時得將學生移請學務處或輔導室處置。教師應依學生或其監護權人之請求，說明處罰

　　過程及理由。」第 12條規定：「教師應以通訊、面談或家訪等方式，對學生實施生活輔

　　導，必要時做成記錄......。」第 14條規定：「學生有下列行為者，學校與教師應施以

　　適當輔導或管教：......二、違反依合法程序制定之校規。三、違反依合法程序制定之

　　班規。　......五、妨害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第 15條第 5項規定：

　　「本校班規、班會或其他班級會議所為決議，與法令或校規牴觸者無效。」第 16條第 3

　　項規定：「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發現，學生身體確有不適，或確有上廁所、生

　　理日等生理需求時，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處罰。」第 19條第 2項規定：「學生違規情

　　形，經學務處或轉導室多次處理無效且影響班級其他學生之基本權益者，學校得視情況

　　需要，委請班級（學校）家長代表召開班親會，邀請其監護權人出席，討論有效之輔導

　　管教與改進措施。」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細則第 3點規定：「獎懲規定：......二、

　　學生之獎勵與懲罰，分左列各項：（一）獎勵：1.嘉獎。2.小功......（二）懲罰：1.

　　警告。2.小過 3.大過。4.特別懲罰：留校察看、輔導轉學。......七、有左列事蹟之一

　　者記警告：......（三）不按時繳交週記或作業，經催繳無效者......（九）無正當理

　　由經常遲到，屢勸無效者。（十）不遵守公共秩序、上課安寧或破壞環境衛生情節輕微

　　者......（十二）不遵守請假規則者。......（十五）其他不良行為，合於記警告者。

　　八、有左列事蹟之一者記小過：......（十）言行不檢經警告不改者......十、經學生

　　事務會議審議為輔導轉學者輔導轉學。十一、有關學生獎懲......嘉獎、小功、警告、

　　小過，由學務處核定公佈，並通知導師及輔導教官加強輔導......。十二、學生在校肄

　　業期間，功過累積計算，但對等之功過得予相抵，轉學離校時功過均消滅。十三、學生

　　之獎懲均應隨時列舉事實，通知家長，並於學期（年）結束時，填入學生成績通知書內

　　。......十五、為鼓勵學生改過自新，改過銷過暨懲罰存記實施要點另定之。」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學生愛校服務實施要點第 3點規定：「實施方法：申請改過銷過

　　同學於申請期間必須完成規定之愛校服務時數：......（一）註銷警告必須自公佈日後

　　執行滿 4小時愛校服務，並經 1個月以上，行為考察後申請之。（二）註銷小過必須自公

　　佈日後執行滿 12小時愛校服務，並經 3個月以上，行為考察後申請之......。（四）本

　　要點配合懲罰存記暨改過銷過施行；另特殊個案由導師視狀況專案申請完成銷過手續。

　　」第 4點規定：「其他規定：一、每次愛校服務時間以 30分鐘以上為原則，採累計時數

　　，愛校服務應非其職務份內工作，其愛校服務過程中不可敷衍，認證單位確實督考以達

　　教育目的。二、認證單位以學務處及教官室為準。三、參加愛校服務同學，報名時間每



　　日第 3節上課前至教官室辦理登記，額滿為止（員額約為 20人）服務時間：每天中午 12

　　:35分至 13:05分。每週一至五下午 17:20-18:20分。寒暑假期間每日早上 09:00-11:00

時

　　或下午 13:00時-15:00時，寒暑假每次愛校 2小時為限。愛校服務課程配當表如附表。

　　」

　　附表　「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春暉行善愛校服務課程配當表......日期......服務時

　　間......課目進度：愛校打掃、儀態訓練、撰寫心得......附註：......三、心得寫作

　　不得少於六百字，內容需針對改過項目撰寫。四、愛校服務 4小時，必需寫心得報告乙

　　次......。」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懲罰存記暨改過銷過實施要點第 4點規定：「改過

　　銷過依左列規定辦理： ......（二）申請人：1.由學生本人......提出。 2.......學

　　生愛校服務實施要點另定之。 3.申請程序：（1）填妥改過銷過申請表......提供有關

　　證明並加註考察意見，經有關任課教師簽名（警告 1人，小過 2人......）。（2）警告

　　須經公布日起 1個月以上，小過須經 3個月以上......之考察......（4）本改過銷過核

　　准權責：警告、小過由學務主任核准......。」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原處分機關未啟動輔導機制、無預警機制，亦未通知家長配合輔導。

（二）原處分機關未依規定即懲處訴願人：

　　1.原處分機關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細則規定作業不按時繳交，經催繳無效者記警告；但

　　　未經催繳及抽查不合格、遲交都記警告。

　　　又訴願人非從未至學務處以愛校服務銷過，去時教官不是不在，就是沒空或沒事可做

　　　，叫他下次再來。

　　2.訴願人美術課腹痛在教室休息被記 1次警告，但該節已記曠課，係重複處分。

　　3.訴願人太慢進教室不服管教記 1次小過，係因導師叫訴願人用跑的進教室，而訴願人

　　　用走的。

　　4.訴願人下課打籃球違反班規記 1次警告，現行法令規定並無規定下課不可打籃球。

　　5.訴願人腹痛，因男廁很髒，女廁沒人且很乾淨，進入女廁事後並誠實回答教官，記 2

　　　次警告。

　　6.翹課打球記 2次警告，應可記缺課，卻記 2次警告。

　　7.午休時間躺臥教室地板記 2次警告，100年 7月 26日懲處紀錄並無此項，致訴願人未於

　　　申評會中提出撤銷，又訴願人並無「屢勸不聽」。

（三）原處分機關不承認訴願人所做可抵銷 8次警告之 32小時愛校服務。

（四）導師對訴願人有成見，在別班罵自己班級，出言不遜。

（五）班級獲生活競賽前 3名，計 5次未獎勵；訴願人至窗臺清除垃圾，導師應允獎勵亦未獎



　　　勵。

（六）訴願人參加暑期重修及輔導，從未遲到，作業亦照規定繳交，重修 3科已通過，每科

　　　小考達　75分以上；100學年度第 1學期未被記懲處，成績全部及格，學業總平均為 70

　　　分。

（七）導師未輔導訴願人亦不轉介輔導室，且未依規定獎懲訴願人，更沒告訴家長有關訴願

　　　人在校情況。原處分機關承認從未將學生轉介至輔導室輔導，亦未通知家長協助，更

　　　沒預警與轉介機制，詳原處分機關申訴評議決定書。

三、查本件訴願人於 99年 8月 1日至 100年 7月 31日在校期間因事實欄所述行為，經原處分

機關

　　記訴願人 1次小過 41次警告在案。嗣原處分機關於 100年 6月 17日召開 99學年度下學

期「

　　高一高二期末學生事務會議」決議予以訴願人輔導轉學之處分。訴願人不服，由法定代

　　理人○○○於 100年 8月 2日提出申訴，經原處分機關申評會於 100年 8月 9日作成評議

決定

　　，決議維持原輔導轉學之處分，並作成 100年 8月 16日評議決定書。有原處分機關所查訴

　　願人 99學年度第 1、2學期獎懲一覽表、100年 6月 17日 99學年度下學期「高一高二期

末學

　　生事務會議」紀錄、100年 8月 9日申評會會議紀錄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所為

　　處分，固非無見。

四、惟查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要點第 9條規定：「學校或教師處

　　罰學生......必要時得將學生移請學務處或輔導室處置......。」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

　　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規定第 18點規定：「97學年以後入學學生，其德行......評量

　　方式如下：......（三）獎懲紀錄： ...... 2.懲處：分為警告、小過、大過及留校察

　　看。3.獎懲換算基準為大功一次等於小功三次等於嘉獎九次；大過一次等於小過三次等

　　於警告九次；記滿三大過等於留校察看。......（五）其他具體建議：......期末導師

　　德行評量結果為輔導轉學或獎懲紀錄相抵後累計滿三大過（含以上），經提學生事務會

　　議通過後，依決議執行。」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細則第 3點第 10

　　款規定：「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為輔導轉學者輔導轉學。」分別訂有懲處之輔導、留校

　　察看及輔導轉學之明文。本件據原處分機關於 101年 4月 23日在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言詞

　　辯論時表示，就達記大過以上之學生，曾有以個案轉介至輔導室為二級輔導之先例；因

　　訴願人所受之懲處多係低度違規行為，僅由導師及教官輔導，均未啟動個案輔導；且本

　　件係經學生事務會議合議決定，核予訴願人輔導轉學之處分，並未邀集訴願人家長與會

　　陳述意見。查本件訴願人既均係因低度違規行為累計逾 3大過，且據原處分機關於上開



　　言詞辯論時復表示，訴願人現準同入學狀況，有很大進步，該校將召開學生事務會議檢

　　討本案。惟上開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要點等規定，似未充分

　　考量訴願人行為之違規程度，給予訴願人改過遷善之機會；且原處分機關就訴願人所受

　　之懲處，迄未啟動必要之輔導機制，尤於累計接近 3大過時，亦無預警制度；又原處分

　　機關 100年 6月 17 日召開之「高一高二期末學生事務會議」未通知訴願人家長與會陳述

　　意見，亦未予訴願人留校察看之機會，即遽予作成輔導轉學之決議，原處分機關並據以

　　作成處分，其考量是否合法妥適？不無疑義，容有再予斟酌之必要。從而，為求原處分

　　之正確適法及維護訴願人之權益，應將此部分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

　　之次日起 60日內另為處分。

肆、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77條

　　第 8款及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　立　文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覃　正　祥

　　　　　　　　　　　　　　　　　　　　　　　　　　　　　　　　委員　吳　秦　雯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4　　　　 日

　　　　　　　　　　　　　　　　　　　　　　　　　　　　　　　　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蔡立文　決行

如對本決定訴願不受理部分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